
山西经贸职业学院自修课程审批表
	
	

	学生姓名
	　
	学号
	
	现所属班级
	

	自修原由
	

	申请自修原课程名称
	　

	线上平台课程名称
	

	原课程任课教师姓名　
	
	原课程所属的学期
	

	自修步骤

	自修课程负责教师签字

及是否同意自修
	

	自修课程及教学平台地址
	教师根据教研室安排和线上平台开课时间，指定线上自修课程，告知学生、并辅导学生基本操作和提出要求

	教研室意见
（教研室主任签字）
	　主要审核线上平台重修课程内容是否符合要求

	取得自修课程荣誉证书后，学生自行A4纸打印及时交回各系部

	将该表和荣誉证书左上角合订后统一交教务部

	教务部核查及意见
	

	学生特殊情况备注
	 


本表一式一份，由学生填写教师签字后生效，各系部保管，重修学期期末考试前三周交教务部
